
 

证券代码：000587         证券简称：*ST金洲    公告编号：2022-052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2021年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5月7日，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来的《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2〕第196号，现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99 亿元，同比下降73.72%；实现归母净利

润-15.25 亿元，同比下降 3,482.54%。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金珠宝销售，

主要由厦门金洲、上海金叶子公司经营。 

（1）请结合报告期内产生营业收入的各类业务的持续时间 、生产经营条件、未

来业务开展计划等，逐项说明各类业务是否存在偶发性、临时性、无商业实质等特征，

并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扣除的具体金额及判断依据。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范围相一致，都是黄金珠宝首饰

销售和金银质工艺品销售。以黄金金条、首饰为主要品种。从业务形式上区分，主要有

两种业务： 

批发业务：公司通过向公司的客户批量供应黄金金条或饰品，再由客户向下级销售

商供货，公司与客户都是签订长期购销合同，在业务过程中，营业收入均是在日常经营

活动中形成的，不存在偶发性、临时性。例如，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金叶对中国邮政河

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分公司）的销售就是属于此类业务，公司给河南分公司供货，

再由河南分公司向其零售客户销售。此项业务从2018年就开始进行至今，直到2021年仍

然保持销售额945.68万元，因此，业务不存在偶发性、临时性，公司与其无关联关系，

交易定价均参考交易当天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时金价确定，符合行业交易定价特点，具有

商业实质。 

零售业务：公司零售业务主要是通过银行渠道直接向银行的客户销售黄金首饰，销



 

售后与银行结算费用，这一业务也是公司原下属子公司东莞金叶从2010年就开始至今，

金洲厦门2019年开展至今，2021年的业务额为4610.79万元（含税）。公司与银行就该

业务签订了相关协议，属于银行的常规性业务，银行通过费用的收取，增加了银行的收

入。综上，未发现报告期内产生营业收入的各类公司业务存在偶发性、临时性特征，属

于公司传统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二、本期营业收入扣除金额为61,275,338.57元 

其中一部分金额3,453,611.07元是第一季度金洲厦门在网络平台进行的白银网上交

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收入确认的规定，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据此确认了101,029.29元“投资收益”。另一部分金额为57,821,727.5元，此部分

按净额法以差价作手续费确认收入，金额为1,190,595.25元。 

（2）从收入按行业构成来看，批发业务实现收入 0.52 亿元，毛利率为3.55%；

零售业务实现收入0.48亿元，毛利率为3.43%。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批发、

零售业务毛利率是否处于行业合理水平，并结合你公司在黄金珠宝销售业务中承担的 

主要职能与具体作用、与客户及供应商的定价政策、结算条款和结算模式等，说明你

公司黄金珠宝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总额法/净额法）及规则依据，若未按照净额

法确认收入，请结合风险报酬转移等情况，说明你公司收入确认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公司2021年度黄金珠宝首饰销售业务批发、零售毛利率均处于合理水平。公司

批发实际毛利率为1.276%，是比较接近行业毛利率水平的，3.55%是因部分收入被按净

额法确认，差价确认收入，无形中增加了收入的金额119万元，增大了收入金额，使得

批发毛利率增加。零售毛利率3.43%是符合行业基本水平的，也与公司历史上对银行渠

道销售的毛利率水平相近。由于公司销售商品种类比较少，销售形式也比较单一，部分

销售额被会计师以净额法予以确认，目前缺乏有公开资料的可比性企业信息。 

二、公司根据以下情况认为对于公司传统的、正常的业务应该以总额法确认收入： 

1、公司2021年的业务收入符合公司经营范围，公司销售黄金珠宝首饰及各种贵金

属材质的工艺品，均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也是公司的传统业务，

并非临时新开展的业务。2、公司对需要销售的黄金珠宝首饰及原料均通过采购、验收、

入库，设置了金库进行保管，因此，在交付给客户前，公司对货品实行了控制，具有控

制权，同时公司承担了灭失的责任，属于安全风险。3、货物交付给客户以后，客户能



 

否按时交齐货款，是否形成巨额应收账款，公司承担了资金安全风险。4、货物交付给

客户后，公司承担客户因质量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成色、外观存在问题）退货的风

险。5、公司具有自主定价权。在黄金珠宝行业，无论是采购还是销售，定价的基本原

则是参照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时金价加上必要的附加费用，除“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时金价”

外，“附加的费用”是公司与客户共同商定的，是价格的一部分，因此，总价实际上是

公司与客户共同商定的结果，所以，公司实际上具备了价格的自主定价权。6、公司承

担了价格波动的风险。虽然在采购和销售定价中均参照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时金价”，

但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价实时变化，公司在采购和销售两个时点的上交所黄金实时

价格是不同的，公司承担了黄金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也承担了由于黄金价格波动所产

生的收益和亏损。7、公司有权自主选择采购和销售的交易对手。在公司业务过程中，

从来没有被供应商指定销售客户和客户指定供应商的情况，公司的采购是可以向任何有

资质和有加工能力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情况向供应商提出要求，

并采购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8、由于黄金货品采购入库了，如果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就会虚增账面库存，无法消减已经销售给客户的库存。 

根据上述情况，说明在业务中公司属于主体地位，是主要责任人。结合新《收入准

则》第34条：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如果是主要责任人，则应该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此时收取客户对价总额。如果是代理人则按净额法确认收入，代理人只收取佣金、手续

费。区分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核心就是就看企业是否拥有控制权。如果是在向客户转

移之前就拥有了控制权（有效控制，不能是暂时控制），则说明承担了主要责任，应按

总额法确认收入。公司在传统的销售业务中是主要责任人而非代理人，因此应该按总额

法确认收入。 

公司在确认2021年度营业收入时，已经按照上述标准分别适用的方法（总额法/净

额法）确认营业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收入确认具备

商业实质，具体如下： 

净额法确认收入情况：在年报审计期间，经谨慎核查收入确认标准发现公司部分原

按照总额法核算的营业收入，应按照净额法核算，调整减少57,821,727.50元营业收入，

调整后按照净额法确认的营业收入1,179,543.23元。 

总额法确认收入情况：公司按总额法确认收入98,145,849.95元。 

（3）从收入按地区构成来看，你公司来自华东地区的收入为 0.42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34.35%，毛利率为 0.57%；来自西北地区的收入为 0.48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273.02%，毛利率为 6.58%。请说明报告期内来自西北地区的收入大幅增长，且

毛利率显著高于华东地区的原因及合理性；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要由厦门金洲、上海

金叶从事黄金珠宝销售业务，请说明西北地区收入来源涉及的具体省市地区，以及厦

门金洲、上海金叶跨区域从事黄金珠宝业务是否符合行业特性。 

请年审会计师逐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本期公司加强了金洲厦门销售业务的督导和管理，由于金洲厦门员工在西北地

区大力开展促销活动，西北地区批发、零售业务获得较快进展，由于起点低、增长快，

就出现了西北地区收入增长率高的情况。另外，华东地区收入主要是批发业务的收入，

西北地区业务有批发与零售，因此，西北地区销售毛利率比华东地区高，具备合理性。 

地区 行业 收入金额 成本金额 毛利 毛利率 收入确认方法 

华东 

零售 108,315.04  106,562.68  1,752.36  1.62% 总额法 

批发 41,558,029.68  41,320,971.88  237,057.80  0.57% 总额法 

小计 41,666,344.72  41,427,534.56  238,810.16  0.57% - 

西北 

零售 47,173,100.39  45,172,898.69  2,000,201.70  4.24% 总额法 

批发 1,179,543.23  - 1,179,543.23  - 净额法 

小计 48,352,643.62  45,172,898.69  3,179,744.93  6.58% -  

主要存在西北地区部分批发被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导致毛利增加。 

公司甄别收入确认方法时，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判断

的，不存在按照区域进行核算的情况。在年报审计期间，经公司审慎核对2021年西北地

区的客户合同商业实质，公司不能完全决定采购的时间和价格，需要按照客户指令的价

格区间和时间段进行采购，实质上属于于代买赚取手续的业务应按照净额法核算。 

二、西北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甘肃省。 

三、黄金珠宝行业产品销售无区域划分。公司原持有的“金叶珠宝”品牌是全国性

品牌，销售也是全国性的，国家无区域经营划分要求，因此，行业内销售只有客户对产

品是否熟悉，是否了解，无区域区分，不存在“是否跨区经营”。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其扣除情况，会计师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价并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了解关键合同条款，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评价公司采用总额法、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的准确性。 



 

（3） 对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按月度、产品等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

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4）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发票、

出库单、客户验收单等； 

 （5）结合应收账款、合同负债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销售额和余额，并评价

回函数据的可靠性，回函确认比例达到80%以上；同时对主要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进

行测试； 

（6）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进行截止测试，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

当期间确认。 

（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

事项》中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规定，在执行上述营业收入审计程序的基础上，逐项

分析公司营业收入的主业相关性、持续稳定性、交易公允性及商业实质性，判断公司营

业收入扣除项目的准确性、完整性。 

  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会计师认为金洲慈航2021年营业收入真实准确，营业收

入扣除项目准确、完整。 

2、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 0.87 亿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

的 88%，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1.41 亿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88.7%。 

（1）请说明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名称、销售及采购的产品名称及类型、收入确认

政策、结算周期及方式等；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化，以及新增客户、

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涉及产品、交易时间、金额、截至报告期末

的结算情况等。 

公司回复： 

前五大客户均为老客户且全额结算，结算方式均为银行转帐；交易时间均为报告期

内；收入确认政策为总额法。 

序号 
前五大

客户 
销售额 

占年销总额

比 
类型及品名 结算周期 

预收款 

金额 

货款

回收 

1 客户 1 34,950,553.94 35.19% 黄金投资金条 售后现结 - 100% 

2 客户 2 34,389,374.85 34.62% 黄金回收旧金料 现结 - 100% 

3 客户 3 8,922,420.18 8.98% 黄金金条 预收款后发货 10,082,335 100% 

4 客户 4 6,490,088.49 6.53% 黄金金条 预收款后发货 7,333,800 100% 

5 客户 5 2,654,867.26 2.67% 贵金属工艺品 预收款后发货 3,000,000 100% 

 合计 87,407,304.72 88%   20,416,135  

前五大供应商均非新增，且全额结算，结算方式均为银行转帐；交易时间为报告期



 

内。 

序号 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金额（含税） 占年采购额比 类型及品名 结算周期 

1 供应商 1 70,560,430.01  44.50% 黄金金料 现结 

2 供应商 2 38,834,100.00  24.49% 黄金金料 现结 

3 供应商 3 19,117,322.95  12.06% 黄金金料 现结 

4 供应商 4 7,325,920.00  4.62% 黄金金条 预付款后到货 

5 供应商 5 4,805,220.00  3.03% 黄金金条 预付款后到货 

  合计 140,642,992.96  88.70%     

 

（2）请说明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为同一方或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如是，请披

露相关客户及供应商名称、涉及的采购或销售业务的产品和具体金额，并说明相关业

务发生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该情况主要为客户2（同为供应商1），其作为黄金提纯加工商，有国家特许资质，

因此，其具有向客户提供符合国家标准、国家认可的黄金原料的资质，由于驻地相近货

品交收比较安全、方便，公司下属子公司金洲厦门选择其作为原料供应商，向其采购黄

金原料。公司在业务活动中，回收了客户的旧金料或者合质金，必须经过提纯才能使用，

而公司并不具备提纯的能力和资质，因此，必须由具有相应能力和具备国家授予相应资

质的加工商进行提纯后，才能在上海黄金交易所进行销售交易。虽然国内还有若干具有

黄金提纯资质的企业，但其与子公司金洲厦门均在厦门，交货、运输比较方便、安全，

公司选择其作为客户，向其销售旧金料和合质金，其经过提纯加工后在上海黄金交易所

进行销售或者销售给其他对金料有需求的客户。该交易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交易具备

合理性。 

（3）请说明你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前五名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前五名供应商、客户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

业务往来或大额资金 往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除客户2是金洲厦门的参股企业外（经核查，其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第 6.3.3 条定义的关联方），其他均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

资金往来，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未发现存在业务往来和大额资金往来，未发现存

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客户2与公司关系不具备《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3.3 条的情形，

不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不属于：1、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2、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3、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4、由

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请年审会计师： 

（1）说明报告期对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函证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函证

对象、函证金额、回函情况、是否采取替代测试程序等。 

年审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对前五大销售客户的审计程序汇总如下： 

名称 2021 销售额 应收账款余额 回函情况 

客户 1 34,950,553.94 0.00 回函相符 

客户 2 34,389,374.85 0.00 回函相符 

客户 3 8,922,420.18 0.00 回函相符 

客户 4 6,490,088.49 0.00 回函相符 

客户 5 2,654,867.26 0.00 回函相符 

 87,407,304.72 0.00  

 

会计师对前五大供应商的审计程序汇总如下： 

名称 2021 采购额 应付账款余额 回函情况 

供应商 1 72,037,364.29 0.00 回函相符 

供应商 2 48,126,600.00 0.00 回函相符 

供应商 3 17,640,388.67 0.00 回函相符 

供应商 4 7,325,920.00 0.00 回函相符 

供应商 5 4,805,220.00 0.00 回函相符 

 149,935,492.96 0.00  

 

（2）说明对销售与收入循环、采购与成本循环执行的内部控制测试的具体情况，

是否发现异常。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销售与收入循环主要执行的内部控制审计程序： 

1）通过对销售人员、财务人员访谈了解主要销售活动涉及的产品、交易模式； 

2）根据了解的情况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 

3）确定关键内控控制程序是否得到正确执行，重点关注： 

①销售与收款业务相关岗位及人员的设置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销售与收款业务

不相容职务混岗的现象。 



 

②销售与收款业务授权批准制度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授权批准手续是否健全，是

否存在越权审批行为。 

③销售的管理情况。重点检查信用政策、销售政策的执行是否符合规定。 

④收款的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单位销售收入是否及时入账，应收账款的催收是否有

效，坏账核销和应收票据的管理是否符合规定。 

4）执行穿行测试：对涉及的各种业务类型检查完整的流程资料，包括合同审批、

发货单、验收单或结算单、发票、银行回单等； 

5）控制测试，对关键控制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实施控制测试，抽样检查关键内部

控制点内部控制是否一贯得到正确的执行。 

针对采购与成本循环内部控制执行的主要内部控制程序： 

1）通过访谈、实地观察采购部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了解采购业务主

要流程、成本核算流程主要的内部控制； 

2）根据了解的情况分析确定关键内部控制点； 

3）分析关键控制点的设置是否合理，主要关注如下内容： 

①采购与付款业务相关岗位及人员的设置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采购与付款业务

不相容职务混岗的现象； 

②采购与付款授权批准制度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大额采购与付款业务的授权批准

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存在越权审批的行为； 

③应付账款和预付款项的管理。重点审查应付账款和预付款项支付的正确性、时效

性和合法性； 

④有关单据、凭证和文件的使用和保管情况。重点检查凭证的登记、领用、传递、

保管、注销手续是否健全，使用和保管制度是否存在漏洞； 

⑤成本核算的方法、流程；关注成本核算方法是否存在设计缺陷导致成本核算的错

误，成本结转是否和销售收入相匹配。 

4）穿行测试：对各种业务类型的采购活动检查全流程涉及的文件资料，包括合同

审批、合同签订、验收入库、付款审批、财务记账、成本结转等，进一步了解各个环节

内部控制是否得到正确执行； 

5）控制测试：对拟依赖的关键内部控制执行控制测试，根据内控审计相关规定采

用审计抽样的方法对关键内部控制实施检查，确定关键内部控制是否得到一贯正确的执

行。 



 

经核查，公司销售与收入循环、采购与成本循环方面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得到有

效执行，未见重大异常情况。 

3、你公司报告期内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出售东莞市金叶珠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叶珠宝”）100%股权，交易价格130万元，交易对手方为深圳市谷粒谷粒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谷粒谷粒”）。截至目前，上述司法拍卖涉及的股权过户登记手

续已完成。 

（1）公开信息显示，金叶珠宝拍卖公告发布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公开拍卖日

期为 12月20日至21日，而谷粒谷粒董监高、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等完成工商登记变

更时间为11月30日。请你公司向谷粒谷粒函询并说明，其于11月30日完成前述工商登

记变更的原因，是否为参与本次拍卖的前置条件。 

公司回复： 

经函询谷粒谷粒，其回复如下： 

“我司在京东司法拍卖网上购买贵公司股权前办理的工商登记变更属于公司正常调

整，不属于拍卖前置条件。” 

（2）相关公告显示，金叶珠宝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净资产为-5.68 亿元，前三

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 0.95 万元、-2.97 亿元。金叶珠宝100%股权评估值

为-38 亿元，而拍卖价格为130万元。请说明金叶珠宝 100%股权拍卖价格与评估值差

异巨大的原因，谷粒谷粒竞拍该股权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并请你公司向谷粒谷粒函询

并说明，谷粒谷粒竞拍资金是否来源于公司、实控人、持股5%以上股东，谷粒谷粒是

否与你公司、实控人、持股5%以上股东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或约定。 

公司回复： 

经公司函询谷粒谷粒回复：“我司注重“金叶珠宝”品牌的行业影响力、商标和专

利的价值、实物等，东莞金叶珠宝相关负债因为有金洲慈航和前海九五担保，在我司接

手后，计划尽快对其实施债务重组；在取得东莞金叶珠宝全部股权后，预计增加我司在

黄金珠宝加工销售行业内的经营能力，我们认为其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购买股权的资

金为我司自有资金，我司与金洲慈航实控人，持股5%以上股东未签订过附生效条件的约

定和协议。” 

 （3）请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因金叶珠宝出表而产生的损益计入投资收益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因金叶珠宝出表而产生的损益计入投资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根据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

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

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

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

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公司据此计入

“投资收益”。 

年审会计师回复： 

根据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拍卖成交书，金叶珠宝于 2021 年 12月 22日

向深圳市谷粒谷粒开发有限公司移交了公章、证照、银行 U 盾秘钥、凭证账册及其他

经营资料。移交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丧失其控制权。2021 年末公司不再合并金叶珠

宝的资产负债表，合并金叶珠宝自年初至丧失控制权日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在合并报表层面，公司丧失其控制权，相关的投资收益计算如下： 

投资收益=处置价格-丧失控制权日的净资产。 

金洲慈航在金叶珠宝的股权被司法拍卖处置后，将金叶珠宝股权的处置价格与丧失

控制权日净资产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 

（4）根据你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金叶珠宝集团

的款项为 13.47 亿元并计提减值准备5.68亿元，同时你公司为金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

司 24.57 亿元的借款（含利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计提预计负债。年审会计师认

为，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金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司未能化解其逾期债务问题，无法

判断公司对金叶珠宝集团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的准确性和充分性，也无法判断公

司是否需要为金 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计提预计负债及具体金额。请说明

在金叶珠宝集团及其子公司未能化解其逾期债务的情况下，你公司仅对应收金叶珠宝

往来款13.47亿元计提5.68亿元减值准备，以及未对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关于对金叶珠宝逾期债务担保 

1、公司为金叶珠宝提供的24.57亿元借款本息的担保是一项多个担保人的连带责任

担保，具体公司应该负担多大的连带责任法律上并无明确区分，因此，目前无法判断公



 

司应该承担责任的具体金额。 

2、公司与绝大多数债权人均已经作过多次沟通，债权人也基本上同意进行债务和

解，到目前未能化解逾期债务问题主要是相关方的债务化解款项尚未到位。 

3、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前海九五破产重整正在进行中。 

基于上述三方面情况，公司目前不能判断需要承担多少连带责任，因此，不能准确

确定计提预计负债金额。根据《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

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

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三条 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或有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

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

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

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综上所述，上述对外担保需承担的义务无法可靠计量，因此，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

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已在财务报告中作为或有事项进行了列报披露。 

二、金叶珠宝往来13.47亿计提5.68亿坏账准备 

公司与金叶珠宝的往来款13.47亿是公司与金叶珠宝长期往来形成的往来余额，在

金叶珠宝出表前为全资子公司，2021年12月24日金叶珠宝被法院拍卖出表后公司失去对

其控制。对于体系外其他企业与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公司依据现有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

政策计提坏账。根据目前公司了解控股股东与相关债权人沟通的情况，正在有力推进金

叶珠宝逾期债务化解，且金叶珠宝仍在持续发生回款，因此未作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4、你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存在 1 个财务报告

重大缺陷，存在 2 个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包括未对超出信用账期的应收账款及时对账催

收，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法律追偿手段，加大了产生坏账的风险；以及内部审计部门资

源配置不足，未能对内部控制进行有效的监督。请说明你公司未对超出信用账期的应

收账款及时催收的原因， 相关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以及截至目前你公司对内控缺陷

已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 

公司回复： 

对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所列问题，公司在持续整改。对于应收款在持续进

行催收，从催收的效果看，维持了2021年公司的基本开支和基本运行需要。在此过程中，



 

相关董监高已勤勉尽责。今后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改： 

一、近两年受资金链断裂影响，公司资金极度紧张，经管理层审慎评估后，公司筹

集资金支付相关应收账款诉讼费律师费等追偿支出存在极大的困难，经查相关客户受疫

情和消费降级等经济环境影响，经营多数陷入停顿且涉及多项诉讼，预期无法偿还公司

款项或所得款项无法弥补公司追偿应收发生的费用，故公司管理层未采取法律手段追偿

相关应收款项，主要通过公司法务、财务、业务等内部人员组成追偿小组实施催收工作。

以后公司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将加强催收的力度，或付诸法律手段进行催收。 

二、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数为43人，其中全职内部审计人员1人，法务兼内

审1人占全体人员比例3.49%，公司目前业务量并不大，将视债务重组、资产重整和业务

开展、催收计划的推进情况，增加相应的内部审计人员。 

5、报告期内，你公司对 11.57 亿元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截至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0。 

（1）请说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情况

（包括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是否为关联方、主营业务、主要经营情况及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等）、形成时间、金额、账龄等。 

公司回复： 

相关交易对手方均为非关联方，结算方式均为银行转账；协议生效条件均为协议签

订日起生效；目前经营情况停滞。具体列示如下：（表5-1） 

名称 
注册

资本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形成应收款时

间 
账龄 期末余额本币 

 深圳市兰瑞沙黄

金珠宝有限公司  

5000

万 
郑*琛 

黄金首饰、珠宝首饰、黄金制品（不

含贵金属）、新型合金材料、有色金

属制品、有色金属合金制品、铜合金

制品、合金铜制品的销售与研发；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

品）。 

2019 年 12 月 2-3 年 109,244,649.60  

 深圳市百览黄金

珠宝有限公司  
500 万 陈*海 

黄金制品、铂金首饰、K 金眼镜、服

装、钟表、机电设备、黄金珠宝的购

销；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2019 年 12 月 2-3 年 165,450,000.00  

 深圳市福瑞欧黄

金珠宝有限公司  
500 万 朱*祥 

黄金首饰、珠宝首饰、K 金眼镜、镶嵌

首饰、贵金属首饰的销售；国内贸

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019 年 12 月 2-3 年 312,882,495.00  

 北京兴龙马珠宝

有限公司  

5000

万 
朱*兴 

销售铂金、珠宝首饰、黄金饰品、工

艺品、日用品。 
2015 年 12 月 6-7 年 280,285.60  

 深圳市志瑞首饰

有限公司  
500 万 姜*青 

黄金制品、铂金制品、银制品、钻

石、宝石、翡翠、珠宝、镶嵌首饰的

销售。 

2019 年 11 月 2-3 年 265,694,075.00  



 

 深圳市厚德黄金

珠宝有限公司  
500 万 彭* 

黄金制品、珠宝首饰、贵金属材料、

新型合金材料、有色金属材料、有色

金属合金材料、铜合金材料、合金铜

材料的购销；国内贸易 

2019 年 12 月 2-3 年 303,213,583.76  

合计 1,156,765,088.96  

因无法联系到以上客户，所以无法获取其财务数据。 

（2）请说明前述应收账款涉及的具体交易事项，以及销售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

但不限于销售内容、结算方式、协议生效条件、违约责任等，并请结合问题（1）的回

复，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 

前述交易结算方式均为银行转账；协议生效条件均为协议签订日起生效；违约责任

均为加收违约金，具体如下： 

深圳市兰瑞沙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百览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瑞欧

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志瑞首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厚德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的合同

主要条款为：东莞金叶按合同约定向其销售或接受其委托为其加工黄金珠宝制品。销售

方式：客户到东莞展厅自行选购，通过下达《采购订单》或《委托加工订单》的方式订

购委托加工货品；违约责任均为：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 

上述交易是在公司经营正常时期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下进行的商业往来。公司与

客户洽商后签订《购销合同》、《委托加工合同》，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处置货物，按约

定履行加工和发货义务，均遵循行业惯例，以上述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3）你公司报告期内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财务大洗澡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除“深圳市志瑞首饰有限公司”外，前（表5-1）列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的这几家形成应收款客户是同一实际控制人，其自2018年起至今被采取

强制措施，部分货物及资金被相关管理部门扣押和冻结。 

受新冠疫情和消费降级影响，上述客户经营受到重大冲击，经了解上述对手方均经

营异常或经营停顿，目前上述公司均无法联系到相关业务人员，原经营门店已经撤店，

在其注册地址也找不到其负责人员。公司预期无能力偿还款项，为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期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实际情况，未发现存在财务大洗澡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了金洲慈航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

和运行的有效性； 

（2）通过检查销售合同及对管理层的访谈，了解和评估了金洲慈航的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政策； 

（3）检查预期信用损失信用风险组合划分方法的恰当性，抽样复核合同约定的回

款日期和信用账期等关键信息，评估管理层对整个存续期信用损失预计的适当性； 

（4）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选取

样本对账龄准确性进行复核，并复核坏账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对于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

账款，复核管理层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依据及合理性； 

（5）检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风险组合的依据、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的判断等，并通过重新计算等程序，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6）分析应收账款账龄和客户经营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7）评估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及披露

是否准确。 

综合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金洲慈航管理层对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合理

的。 

6、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3.35亿元，全部为库存商品，计提1.19 

亿元跌价准备。请说明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存放地点，并结合库存商品报告期内的

市场价格走势，并与你公司的购进成本进行比对，说明是否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存货为珠宝首饰：包括镶嵌钻石首饰、翡翠首饰、其他宝石

镶嵌首饰。这些饰品主要原料都是地质资源性货物。因地球矿物资源不可再生性，目前

原料价值不断上升，由于这些都是单品，每一件由于其特征、特性指标都不同，因此，

无法具体确定库存单件货品的准确的市价和价格走势，一般为供应商根据其原材料购进

成本加上必要的加工费再加上每一件商品的特征加分因素来确定。如翡翠饰品近年原料

价格上涨20%左右，钻石饰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因此判断相关商品市场价均高于公

司成本价。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旧款翻新必须的损耗和费

用进行计提。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库存商品，会计师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对公司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 

（2）对公司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等； 

（3）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检查是否按照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执行，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本期的变化情况等，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 

（4）要求公司聘请外部专业鉴定机构对公司期末存货中的库存商品价值鉴定报告，

鉴定库存商品原值3.49亿元，跌价准备余额1.19亿元，鉴定的库存商品占报告期末库存

商品原值的90%以上。会计师检查分析外部专家及机构的鉴定能力、工作独立性及鉴定

方法程序。 

综上所述，报告期末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充分的、准确的。 

7、年报显示，税收及附加明细中，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本期发生额为 0。请说明前述税费为 0 的原因，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  

公司回复： 

根据税法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是增值税的附加税种，由于上海金叶

和厦门金洲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无需缴纳增值税，所以无需缴纳该附加税种，依据税

法规定不涉及商业合理性。 

公司不存在自有房地产，根据税法规定，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也不需要缴纳。 

8、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存在证券投资及衍生品投资，其中，证券投资品种

为境内外股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此外，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441万元，其中208万元受限。  

（1）请说明你公司从事前述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你公司 针对证券及衍生品投

资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证券投资是子公司金洲厦门利用其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做的投

资理财，用于证券投资的最高余额为1,521万元、套保的最高余额为151.9万元，合计

1,672.68万元，占金洲慈航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33,786.12万元的比例为4.95%。证券投

资和衍生品投资总额未触及《股票交易规则（2022）》第6.1.2条标准，无需单独进行

审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且已在公司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2）请说明证券投资所涉品种的具体投资额度、风险等级，是否存在利用证券投

资等委托理财方式变相为第三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回复： 

厦门金洲证券及衍生品投资总额度为该公司净资产的5%以内，均为证券、债券产品

对应的风险等级。厦门金洲以自身开设的证券账户进行证券衍生品投资，以厦门金洲自

身开设的期货及T+D账户进行，不存在利用证券投资等委托理财方式变相为第三方提供

财务资助的情形。 

（3）请结合人员配置、投资决策机制、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等，说明你公司是否

具备与投资规模相适应的投资能力，能否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回复： 

厦门金洲公司财务部下设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小组，人员配置包含多名具备证券、期

货、财务经验人员。其中4名人员具备基金从业资格、3名人员具备证券从业资格、1名

人员具备期货从业资格，具备包括金融经济师、审计师、会计师、税务师为核心的投研

和管理团队。证券投资标的以低市盈率、高股息率的投资产品为主，以获取股息分配为

主的出发点，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控制风险。厦门金洲制定了《证券及衍生品投资管理

制度》、《证券及衍生品风险管理办法》等制度。因厦门金洲证券及衍生品投资规模占

净资产比例较少，且具备与投资规模相适应的投资能力，因此可以控制投资风险。 

9、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厦门海峡黄金珠宝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海峡”）存在日常关联交易，销售黄金涉及金额 3438.94 万元，采购黄金

涉及金额 6,244.29万元。  

（1）请说明你公司与厦门海峡具体的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3.3 条所界定的关联方，你公司对前述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截至报告期末，厦门金洲对厦门海峡投资占其总股本16.51%，且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均未在厦门海峡兼职，结合查询企查查的持股情况判断，厦门海峡不属于《股票

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3.3 条所界定的关联方法人，因此前述交易无需单独

履行审议程序，且已在年度报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说明你公司同时与厦门海峡发生采购和销售业务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

例，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 

公司与其发生的采购、销售业务均按行业、市场常规做法运作，包括与其签订购销

合同、定价方法、及货品的交付与接收等，公平合理。交易均出于黄金货物交易的安全、

高效、便捷考虑，交易条款符合行业惯例（详见问题2回复），未发现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回复。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7日   

 


